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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本书出版以来得到学界许多朋友的肯定和鼓励，但我自知，其中问题不少。
人的思考是逐步完善的，它反映在书的内容上就是通过多次修订、增补而接近于完善。
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再次给本书一个修订、增补内容的机会。
我借此修订机会，在本书第六章中加入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法学主题”一节。
我想说明我的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社会或者处于稳态发展时期，或者处于解构——革命时期；稳态发
展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常态，解构——革命的社会是非常态社会，是一个稳态社会向另一个稳态社会过
渡阶段；随社会状态不同，法学有着不同的理论主题；法律主要是处于稳态发展时期的社会秩序维护
、社会矛盾调整的手段；法律作为一种规则系统，代表着社会多数人的共识——人们把这种共识性意
见视为正义；处于解构——革命时期的社会，从纯粹原理上说，不需要法律，即使有法律也不代表社
会共识，不被认为是正义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19世纪的西欧社会视为解构中的社会，以致其理论中包含的法学理论首先是以批
判、促进社会解构为理论主题的。
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仅仅以批判、解构为主题的学说，它也包含社会建构的主题，其基本价值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都以社会建构为主题指向。
当代中国是一个已经结束了解构——革命时期的社会，她进入了稳态发展时期，从事着制度建构和完
善工作。
当代中国法学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但要以社会建构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绝不能
把以批判、促进社会解构为理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指导。
如果误判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在时空错位的情况下把以促进社会解构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
个别判断用作当代中国法学的基本指导观念，其结果必然是，既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声誉，也阻
滞了中国法治建设。
所以，我要向各大学的法理学教科书编纂者们大声呼吁：“不要再宣扬统治阶级意志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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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要论(第3版)》是从对立法意义上的原理的推导和符合这些原理的前提下对法的最基本概念
的阐释的角度而著的法理学要点问题的著作。
《法理要论(第3版)》以对人的行为驱动机制的研究为铺垫，引入对法律规则的现象分析，进而讨论法
律规则的来源，而后研究对立法具有指导意义的最关键的问题。
《法理要论(第3版)》逻辑清楚，理论要点突出、论述详尽，是一本优秀的法理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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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的行为驱动机制一、人的行为二、人的行为驱动机制三、对人的行为的社会控制第二章 论
法律规则一、对法律规则研究的肇端二、法律规则的含义三、法律规则的构成四、对“三要素”说的
异议五、对两要素说的质疑六、两部分四要素说的优点七、法律规则的中心要素——义务或制裁八、
法律规则的分类及其引出的问题九、法律规则的主体——义务性规定或授权性规定第三章 关于法律规
则来源的争论一、法律规则来源问题的意义二、关于法律规则来源的诸种解说及评说三、法律来源的
社会契约论四、19世纪对自然法学的批判五、对上述诸批判的评说六、古典自然法学派对理性及“契
约立法”的论证第四章 论三人社会与法律规则的来源一、契约产生法律规则的理性思维形式二、论理
性思维的缺憾三、三人社会——道德规则形成的社会背景模式四、论自利心、良心和理性在形成道德
规则中的作用方式五、再论自利心、良心和理性在形成道德规则中的作用六、在良心、理性协同评价
的基础上形成道德规则七、在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规则的种类八、“不应当y”（原生义务规则
）、“正当”（允许性规则）和“不应当c”（次生义务规则）的关系九、道德规则转化为法律规则
的条件第五章 论法律规则来源的历史事实一、关于圣贤立法二、关于征服者立法三、关于统治者立法
四、关于习惯产生法律规则第六章 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观念之本一、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法学主
题二、统治阶级意志论井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法本质定义三、统治阶级意志论不利于当代中国
的法治建设四、“两段论”的理论尴尬五、契约论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观念基础六、为契约论辩护
之一七、为契约论辩护之二第七章 论法律规则现实来源的正义问题一、关于国家机关立法——代议立
法的争论二、法官造法与代议制下议会立法的关系三、行政立法与代议制下议会立法的关系四、代议
立法机制第八章 法的价值概念与范围一、国内关于“法的价值”阐释所存在的问题二、对一般“价值
”的认识三、“法的价值”含义四、法的价值名目体系第九章 论正义概念一、对正义加以探讨的必要
性与可能性二、关于“正义”的三方面含义的思考三、正义的来源第十章 探索法的本体正义的历史之
路一、探索法律正义的思路之一——社会契约论二、探索法律正义的思路之二——自然法论三、探索
法律正义的思路之三——人权四、探索法律正义的思路之四——价值第十一章 论法的本体正义一、法
的本体正义概念二、法的形式正义三、法的实质正义四、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联系第十二章 论义务
一、词源学的义务含义二、实践中的“义务”的含义第十三章 论法律义务一、关于法律义务概念的几
种解说二、法律义务概念三、法律义务的分类四、法律义务设定的合理原则第十四章 论自然法学义务
观与实证法学义务观的根本区别——良知义务与理性权衡的服从的区别一、问题的提出⋯⋯第十五章 
论财产所有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依据第十六章 论法律责任第十七章 论制裁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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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的行为驱动机制一、人的行为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
而法律规范的对象是人类的行为。
法学若要弄懂法律，就必须首先弄懂人的行为以及与人的行为规律相关的问题。
总之，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一）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是人每时每刻、无所不在地作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总称。
人的行为可依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型。
就主体而言，人的行为可分为个体行为、群体行为。
就行为与意识的联系而言，人的行为可分为有意识行为、无意识行为。
就行为状态而言，人的行为可分为积极行为（又称主动作为）、消极行为（又称消极不作为）。
就行为的影响而言，人的行为可分为涉他行为、涉已行为。
就行为的领域而言，人的行为可分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法律行为等等。
这种分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无论人的行为处于什么状态、涉及什么领域，就其与他人相关而言，可分为以下七种：（1）损他利
己行为；（2）损他不利己行为；（3）损他亦损己行为；（4）不损他利己行为；（5）利他亦利己行
为；（6）利他不利己行为；（7）利他损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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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要论(第3版)》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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